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法学专业自命题考试大纲 

 

命题学院：法学院          

考试科目 621：《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专业代码 0301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考试科目 3 包含三门课程，分别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

其中《法理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

法学的一般原理、一般理论、一般概念和一般方法，同时考察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理论抽

象能力。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基础理论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中国历史上重要法

律制度的内容、思想价值、特点、作用，了解其产生、发展、沿变的过程；发现

和掌握中国历史上重要法律制度发展的规律性，总结、借鉴和吸取中国历史上法

制的经验与教训；运用法律史的方法和敏锐眼光，正确把握中国法律的发展方向。

《宪法学》课程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以及由宪法所规

范的国家根本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内容有：宪法学基础理论；宪法

基本制度，包括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基

本权利理论和分类，各项基本权利的含义和保障现状等；宪法的实施，包括宪法

的制定、修改、解释和违宪审查制度。要求考生认识和了解宪法及宪法学的历史

发展，理解宪法基本理论，认识并分析基本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和相关问题，分析

诸多宪法现象和宪法制度，用宪法关系和宪法相关理论分析宪法事例和宪法案例，

掌握宪法学的学习方法。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法学科学学位考试科目 3 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含案例解析） 

三、考试内容 

（一）法理学 

1.法理学的对象、性质、及其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了解学习法理学的意义。 



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外法理学思想及主要流派。 

掌握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思想渊源、形成标志。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主要过程。 

2.法的概念与本质 

法的基本特征 

法的要素 

法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类型 

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关于法的起源的不同观点。 

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进行更替的两种基本方式。 

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具有继承性的主要原因。 

法系的概念、分类及区别。 

3.法律的价值 

法与秩序 

法与自由 

法与平等 

法与人权 

法与正义 

    4.法的渊源与效力 

法的渊源的概念与历史发展。 

法的渊源的种类。 

法的各种一般分类与特殊分类。 

法的效力的概念即各种效力范围。 

法的效力冲突及其解决方式。 

5.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各种分类。 

法律关系主体的概念、种类；明确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概念与区别。 

法律关系的客体与种类。 

法律关系内容的概念；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及其关系；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

和义务。 

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的含义与条件；法律事实的分类。 

6.法律行为 

不同“法律行为”概念的区别。 

法律行为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法律行为主体的特征。 



法律行为内在方面与外在方面的构成。 

7.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法律责任的种类。 

法律责任认定与归结的概念和原则。 

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和实现形式。 

法律责任减轻与免除的含义与具体情形。 

8.法律技术方法 

法律技术方法的概念与分类。 

法律解释的概念、必要性、分类、原则与具体方法。 

法律推理的概念、分类以及基本原则和方法。 

法律论证的概念、特征、分类与正当性标准。 

9.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学的历史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法观念的产生。 

中国传统法学思想的局限性与积极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和作用 

社会主义法产生的前提、基础与条件。 

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各种社会作用。 

社会主义法的发展及其历史经验 

   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民主政治 

民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 

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历史成因及其重要意义。 

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与发展方向。 

10.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文化、社会 

社会主义法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生产力发展

的作用。 

法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法与宗教的关系 

法律意识、法律文化的概念与构成。 

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 

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和法律体系 

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指导原则 

中国的立法体制 

中国的立法程序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12.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实施 

法律实施的概念与特征；掌握法律实施的重要意义 

法律执行的概念、特征与基本原则；掌握行政执法与行政责任的特点。 

法律适用的基本含义、主要特点与基本原则；掌握司法权的概念与特点；掌

握司法责任的概念与归责原则。 

法律遵守的概念；掌握法律遵守的意义、范围与条件。 

法律实施监督的概念、原则与体系；掌握我国宪法和法律实施监督的基本体

制，及各项基本制度。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的概念。 

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13.我国依法治国战略形成的历史过程与重大意义；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的基本内涵；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含义与重要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各项历史任务。 

2.中国法制史 

1. 夏商的法制思想与主要法律制度。 

掌握夏商时期神权法思想、夏商时期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2. 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 

西周的法律思想、西周的礼与刑及其关系、西周的法律内容、西周的司法制度 

掌握西周时期明德慎罚法律思想、西周时期礼和刑的关系、西周时期刑事法

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西周司法制度 

3.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春秋公布成文法活动、战国时期法律的发展 

掌握春秋战国时期公布成文法的主要国家及其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法经》

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4.秦代法律制度 

秦代法律形式、秦代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秦代司法制度 

掌握秦代法律主要形式、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民事法律制度内容、秦代司

法制度 

5.汉代法律制度 

汉代法律思想、汉代法律形式、汉代法律制度内容、汉代司法制度 

掌握汉代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汉代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和经济法

律制度的主要内容，汉代司法中的春秋决狱和具体的司法审判制度。 



6.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内

容的发展变化、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司法制度 

掌握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典体例和法律精神的发展变化、刑事法律制度的

演变、律学、司法制度的主要内容。 

7．隋、唐的法律制度 

隋朝的立法概况、唐朝的立法思想与立法活动、唐朝的法律内容、唐律的基

本精神与历史地位、唐朝的司法制度 

掌握隋朝的开皇律及其历史地位、唐朝立法思想、《唐律疏议》制定、唐朝

名例律的刑事法律原则和刑事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唐朝司法制度的内容、

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历史地位 

8. 宋、辽、金、元的法律制度 

宋朝的立法活动、宋朝的法律内容、宋朝的司法制度、元朝的立法活动、元

朝的法律内容、元朝的司法制度 

掌握宋代律典的制定、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内容、

宋朝司法制度内容；元朝律典的制定、元朝刑事法律制度、元朝司法制度 

9明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明朝的立法、明朝的法律内容、明朝的司法制度 

掌握明朝的立法活动、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和主要的特点、明朝的司法审判

制度 

10. 清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清朝的立法、清朝的法律内容、清朝的司法制度 

掌握清朝《大清律例》的制定、清朝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和经济法

律制度的内容、清朝司法制度 

11. 清朝末期的法律制度 

清末修律的主要内容、清末修律特点和历史地位、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 

    掌握清末立宪、清末修律的主要内容、清末司法制度变革 

12.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制度 

 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思想、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内容、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

度 

掌握孙中山的法律思想、南京临时政府法律的主要内容、具体的司法制度 

13.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法律制度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法律内容、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司法制度 

掌握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立宪活动、刑事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主要内

容 



  

14.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内容、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 

  掌握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体系、立宪活动、司法制度的具体内容 

1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内容、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 

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下的宪法性文件和宪法、刑事法律制度、

民事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具体内容 

（三）宪法学 

 宪法的概念、分类与渊源形式 

宪法的历史与发展 

宪法的基本原则 

国家性质与政权组织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 

选举制度 

政党制度 

国家机构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 

宪法的制定、解释与修改 

违宪审查与宪法监督制度 

考试要求 

（1）掌握宪法辞源学意义上的含义和法学意义上的含义，本质、特征、

分类与渊源形式；掌握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宪法（典）的结构。 

（2）了解英国、法国、美国等主要国家宪法的历史与发展脉络，了解我

国清末制宪产生和发展、辛亥革命后我国的制宪历程和宪法命运，掌握

新中国成立后宪法的历史发展及发展趋势。 

（3）掌握人民主权原则、法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权力制约原则等宪

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学说历史发展，在宪法中的体现。 

（4）掌握国家性质的概念，决定国家性质的因素，我国的国家性质的基

本内容；政权组织形式的种类，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内容，我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如何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5）掌握国家结构形式的种类，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和影响国家

结构形式的因素，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及其成因，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的概念与主要制度内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概念与主要制度内容，民

族区域自治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异同。 



（6）掌握选举制度的种类、原则，直接选举制度与间接选举制度的内容，

选举制度的保障，我国的选举制度的具体内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辞职、罢免与补选程序。 

（7）了解政党与政党制度的概念，政党制度的基本类型，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和基本内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的产生、性质、职能和宪法地位。 

（8）掌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法定职权；国家元首的界定、

职能和种类，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制度；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行政

机关体系，国务院的性质、组成、任期、职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组

成、任期和职能；司法的基本原则，我国的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我国

的检察院的组织体系，我国宪法规定的司法机关之间的分工与制约关系；

我国军事领导机关的性质、组成与任期。 

（9）掌握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概念；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规

定的特点，平等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社会、

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权利救济的权利，特定人的权利；我国

公民的基本义务。 

（10）掌握宪法制定的概念、主体和程序；宪法解释的概念、类型、方

法、必要性、原则和程序，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宪法修改的概念、必

要性、限制、方式和程序，我国的宪法修改历史；我国历次宪法修正案

的主要内容，宪法修改的不足与完善。 

（11）掌握违宪审查与宪法监督制度的概念、特征，世界各国违宪审查

的主要模式，我国宪法制度的主要内容、存在的不足与完善。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 3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本试卷满

分为 150 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案必须写在答题

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法理学：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 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2. 张文显主编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 16门核心课

程教材:法理学(第 4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中国法制史：参考教材《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主编、赵晓耕副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参考书目 1、《中国法制史》，宋四辈主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2、《中国法制史》，张晋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宪法学：1.《宪法学》，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2.《宪法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

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